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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 失

全 椒 海 螺 建
筑 科 技 有 限 责 任
公 司 因 生 产 经 营
需要，现通过公开招标方式，选择经营
资质合格、保供和服务能力较强的劳
务公司承接年度 PC 构件生产劳务业
务，招标人设计年产能约 20 万 m3混凝
土 PC 构件，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
2021 年 11 月 8 日 至 2021 年 11 月 18
日，持授权委托书、本人身份证、营业
执照复印件等有效证件购买招标文件

（100 元/份）。投标人须在 2021 年 11

月 18 日 前 将 标
书款电汇或转账
至指定账号

公司名称：全椒海螺建筑科技有
限责任公司

账 号：350220000013000016984
开 户 行：交通银行滁州分行
联 系 人 ：詹 潇 联 系 电 话 ：

18726635678
地址：全椒县十字镇华龙村
全椒海螺建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

2021年 11月 2日

登报公示

二、竞买人资格
（一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

组织，除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，均可申请竞买。申请人

可单独申请竞买，也可以联合报名竞买。

（二）有拖欠土地出让金和违法用地正在查处及自

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者不得参加报名竞买。

三、申请竞买需要提供的资料
申请人报名时须提供下列资料：1、竞买申请书；2、

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；3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复印

件；4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复印件；5、申请人竞买保证

金不属于银行贷款、股东借款、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

书；6、商业金融机构出具的资信证明；7、竞买保证金票

据。

四、公开出让方式
CR2021-15 号、CR2021-16 号宗地以拍卖转挂牌

方式公开出让，并设有底价，不达到底价不能成交。至

拍卖竞买报名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，经审核符合报名条

件并缴纳竞买保证金达到三家或三家以上的，以拍卖方

式出让。至拍卖竞买报名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，经审核

符合报名条件并缴纳竞买保证金未达到三家的，出让方

式由拍卖出让自动转为挂牌出让。

本次出让的 3 宗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底价，由县国土

资源管理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另行研究。

（一）拍卖出让

1、CR2021-15 号、CR2021-16 号宗地参加拍卖竞

买报名、缴纳保证金开始时间 2021 年 10 月 27 日 8 时；参

加拍卖竞买报名、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 2021 年 11 月 16
日 17时。

2、至拍卖竞买报名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，经审核符

合报名条件并缴纳竞买保证金达到三家或三家以上的，

出让人组织拍卖出让。至拍卖竞买报名缴纳保证金截

止时间，经审核符合报名条件并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未达

到三家或三家以下的直接转挂牌出让。无人报名参加

竞买的视为流拍，出让人重新组织公开出让。

3、拍卖会时间 2021年 11月 18日上午 10时整

4、拍卖会地点：定远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六开标

室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六楼会议室）。

5、拍卖出让成交结果现场公布，并与竞买人签订成

交确认书。

（二）转挂牌出让

1、CR2021-15 号、CR2021-16 号宗地至拍卖方式

竞买报名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，经审核符合报名条件并

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未达到三家或三家以下的直接转挂

牌出让。转挂牌出让报价期间至转挂牌出让报名截止

时间，接受新的竞买人报名参加竞买。经审核符合报名

条件并缴纳竞买保证金的竞买人，可以直接参与挂牌报

价活动。

2、CR2021-15 号、CR2021-16 号宗地转挂牌竞买，

报名、缴纳保证金开始时间 2021 年 11 月 17 日 8 时；截止

时间 2021年 11月 26日 17时。

3、CR2021-15 号、CR2021-16 号宗地转挂牌报价

时间：2021 年 11 月 17 日 9 时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10 时

止，挂牌竞买报价的截止时间以现场公证部门确认的时

间为准。如挂牌竞买报价时间截止时，有竞买人要求现

场竞价的，可由招拍挂主持人、公正人员组织进行竞价，

并以叫价最高者确定竞得人。

4、转挂牌竞买报价、竞价地点：定远县公共资源交

易中心第六开标室（自然资源和规划六楼会议室）。

5、转挂牌出让成交结果现场公布，并与竞买人签订

成交确认书。

五、成交价款缴纳
（一）CR2021-15 号宗地竞得人自成交之日起 30 日

内缴清全部成交价款。土地竞得人延迟交纳价款的，延

迟部分按每日 1‰向出让人交纳违约金。

（二）CR2021-16 号宗地竞得人自成交之日起分二

期 60 日内缴清全部成交价款，首期成交价款 30 日内缴

纳 50%。土地竞得人延迟交纳价款的，延迟部分按每日

1‰向出让人交纳违约金。

（三）以上 2 宗土地出让成交价即为该地块的成交

地价款，土地使用权契税及相关部门收取的税费（不限

于公告费）由竞得人另行缴纳。

六、宗地移交方式
（一）以上 2 宗土地竞得人缴清全部成交价款后，出

让人 90日内现状净地交付土地。

（二）本次出让 2 宗地块及周边市政配套均为现

状。宗地范围内无房屋及建筑物、构筑物。宗地内地形

高程、宗地周边供水、排水、供电、道路等基础设施均以

成交时现状为准。移交宗地后如竞得人需要平整场地，

所有费用均由竞得人承担。具体要求详见本公告所附

出让须知。规划指标详见《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》。

七、开竣工约定
（一）CR2021-15、CR2021-16 号宗地自土地移交

之日起 6 个月内须开工建设，自开工之日起 36 个月内须

全部建设完工。

（二）以上 2 宗土地竞得人未按期开竣工的，每延迟

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土地出让总价款的 1‰违约

金。

八、其他特别约定
（一）以上 2 宗土地竞得人须严格按照规划设计条

件和县规委会审议的方案规划建设。

（二）CR2021-16 号宗地规划住宅建筑一层不得设

置架空层、不得设置独立院落、不得设置停车库、不得开

挖地下室。规划住宅建筑多层屋顶形式需为全坡屋顶，

高层住宅顶部不得设置与功能和建筑效果无关的构架，

不得通过开门、预留洞口等形式设置与户内联通的平台

或晒台；住宅阳台封闭，不设置露台。

（三）CR2021-15、CR2021-16 号宗地人防设施必

须按照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依法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

意见》（皖政〔2017〕2 号）执行。根据《定远县控制性详细

规划通则》（试行),无偿移交政府或业主的非营利性用房

不计入容积率，包括社区服务、物业管理、公厕、供配电、

给排水、热力、环卫、煤气等公共服务设施和配套服务设

施用房。

九、本次出让由定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定远

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具体承办，并对本《公告》有解释

权。

联系地址：定远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

联系电话：0550 4888621
联 系 人：李念、谢晓艳

邮政编码：233200
收款单位：定远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

竞买保证金帐户一：定远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

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远县支行

账 号：188760221501
竞买保证金帐户二：定远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土地

出让保证金专户

开户银行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定远县支行

账号：20334112500100000169402
定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1年 10月 28日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和国

土资源部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》等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经定远县

人民政府批准，定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下列 3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

出让。现就有关出让事项公告如下:
一、公开出让宗地位置、规划指标、起叫价、保证金及出让年限
宗地一：编号为 CR2021-15 号，位于定城镇永康路北侧，泉水路东侧。地块四

至：东至空地，西至泉水路道路红线，南至永康路绿化控制线，北至规划支路道路红

线。面积 35318.1 平方米（合 52.98 亩）。出让用途为：商业用地。县规委会 2021 年第

5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（定规通字〔2021〕31号）规划设计条件。

宗地二：编号为 CR2021-16 号，位于定城镇永康路北侧，博文路南侧。地块四

至：东至空地，西至泉水路道路红线，南至规划支路道路红线，北至博文路道路红线。

面积 58354.79 平方米（合 87.53 亩）。出让用途为：住宅用地。县规委会 2021 年第 5 次

主任会议审议通过（定规通字〔2021〕32号）规划设计条件。

具体情况见下表：（详细规划指标及出让要求请在政府网站下载并仔细阅读出让

文件）

定远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
定自然资源公告字〔2021〕10号

宗地
序号

CR2021-15
CR2021-16

出让土地
面积 ㎡

35318.1平方米（合 52.98亩）
58354.79平方米（合 87.53亩）

规 划
用 途

商业
住宅

主 要 规 划 指 标

容积率

≤2.5
≤1.4

建筑密度

不大于 35%
不大于 30%

绿地率

不小于 35%
不小于 35%

建筑物要求（限高）

35米以内
35米以内

出让 年限（年）

40年
70

出让方式

拍卖转挂牌
拍卖转挂牌

起始价(万元)

3000
10000

竞买保证金(万元)

2000
5000

增价幅度

100
100

遗失曹晓磊（身份证

号 ：

341125199203279738）
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，证

号 ：3411250012018185，

声明作废。

遗失徐睿衡（身份证

号 ：

341122199210211011）
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，证

号 ：3411220013041918，

声明作废。

遗失贾子豪（身份证

号 ：

341282199908264352）滁

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证，

学号：2019101210127，声

明作废。

遗 失 杨 艾 琳（女 ，

2011 年 12 月 31 日）的出

生 医 学 证 明 ，编 号 ：O
340218886，声明作废。

遗失定远县永存米

业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

用 代 码 ：

91341125790104874K）

公章一枚，声明作废。

遗失陶芷恬《出生医

学证明》，出生日期：2016
年 03 月 30 日，性别：女，

编号：P340859757，声明

作废。

遗失魏波《居民身份

证 》 ， 证 号 ：

341125200311255237，遗

失时间：2021 年 10 月 31
日晚六点二十左右，声明

作废。

遗失陈作民（身份证

号 ：

342301196602010450）保

安 证 ，证 件 编 号 ：

112017001780，声 明 作

废。


